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育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314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應執行有期徒

刑肆年伍月。

　　事　實

甲○○為成年人，其與代號AE000-A112050（民國00年0月生，真

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未成年人為網友。甲○○明知A女

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仍分別為下述犯行：

一、於112年2月14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桃園區藝文特區

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為

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視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

反A女之意願，強行以手撫摸A女胸部、下體，以此方式對A

女強制猥褻1次得逞。

二、再於同日上午某時許，駕駛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某

汽車旅館後，另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強制性交之犯意，在

該旅館內，不顧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反A女意

願，強行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1

次得逞。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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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

上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之情形，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

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

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

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

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告訴人A女（下稱A

女）之胸部、下體，並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

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等犯行，辯

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1次，時間是在藝文特區我摸完A

女胸部、下體之後，A女有同意。我在屏東汽車旅館沒有跟A

女發生性行為云云。辯護人亦辯護稱：被告並未違反A女之

意願，且從A女仍可於本案車輛內入睡，亦未對外求援，且

在證人即班導師黃○祺（真實姓名詳卷）與其聯繫時，向證

人黃○祺表示自己很安全等行為，足見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

常人遭違反意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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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單一指述遽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等語。惟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並有與A女為

性交行為1次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

不諱，核與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5-12

頁、侵訴卷第110-118頁）、證人即輔導主任陳○玲（真實

姓名詳卷）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07-109頁）相符，並

有A女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

真實姓名對照表（他保密卷第4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減

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他保密卷第5-7

頁）、訪視紀錄（他保密卷第8-10頁）、A女手繪現場位置

圖（他保密卷第1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

（偵卷第55-5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

1-12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

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等件在卷可

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查：

　⒈A女於偵查中證述：我是111年12月在傳說對決上認識被告

的，於112年2月14日差不多6點見面，地點在我家附近的公

園，我從副駕駛座後面的位置上被告的車，被告就開車開到

藝文特區的某個地下室，但開到什麼地方我不記得，被告把

車停在某一個地下室後，叫我關掉手機上的追蹤定位，並叫

我把網路SIM卡拔掉，然後叫我去坐副駕駛座，之後被告一

直要牽我的手，我手就交叉握著，之後被告就一直拉我的2

隻手，拉不動後就直接用抱的，我手就一直用著，想反抗但

是我起不來，後面被告就一直亂摸我，像是我的胸部跟下

面，被告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有反抗，我把他手推開，

但推不開，被告的手就抓著我的手，我腳也有踢他反抗。我

不知道被告摸了我身體多久，被告有停下來，停下來之後被

告就直接開車了，一直開著，後來好像開到一個汽車旅館後

停下來，被告說他去付錢，付完錢就把車開到裡面的一個房

間裡，然後被告就把我帶到樓上，坐在床上沒多久被告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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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我，之後就開始做那個事，就是把被告的下面插進女生的

下面，後來被告停下來之後，我在床上發呆，發呆到睡著。

我們在進去汽車旅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臺說3小時，但後來

有沒有3小時我不知道。離開汽車旅館後被告就一直開車，

開到高速公路某休息站，又上車開到下一個休息站，後來又

不知道開到哪一個休息站，又繼續開車往南走，後來好像開

到臺南還是高雄，被告就逛街，逛哪我不知道，後來又到汽

車旅館，我就連上WIFI，然後就接到班導打的電話，班導就

勸我快回去，電話結束後，我就叫被告帶我回去，被告就帶

我回去。後來我凌晨12點還是1點到家。被告對我撫摸或被

告的下面插進我下面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不要，也就是拒

絕被告等語（他卷第5-12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

我是在網路遊戲裡認識被告，我印象中案發當天總共與被告

去過2個汽車旅館，在跟被告往南開的途中，印象中是有停

留3個休息站。我是於111年12月認識被告的，案發當天是我

第一次與被告見面。被告在摸我或是性行為時，我一開始都

有拒絕被告，我有用手也有用腳推開被告，也有說不要等語

（侵訴卷第110-118頁）。

　⒉核與證人陳○玲於偵查中證述：A女講到2月14日的事情時，

就一直哭泣，A女說她每天都有想死的念頭。A女有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目前A女表示她只能接受親手、擁抱及親吻等語

（偵卷第107-109頁）相符。

　⒊觀諸A女前開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可知，A女就被告

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有在本案車輛駛入某地下停車場時，

在本案車輛內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其後又於事實欄

二所示時間，在某汽車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

對其為性交行為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先後證述均一致，

並無明顯重大之矛盾或瑕疵可指。且A女證述被告於案發當

天於6時許至其住處附近公園搭載伊，並駕車前往桃園市藝

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其後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之後再

駕車一路往南，期間有停留3個休息站等情，核與本案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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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顯示：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於5時1

9分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

園（49A）-林口（文化北路）」】、於6時23分許通行「國

道一號南下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林口（文化北

路）-桃園（49A）」】，嗣於12時52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南

下66.4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平鎮系統-幼獅」】，其

後本案車輛一路南下，途中陸續停靠西湖服務區、清水服務

區、新營服務區，嗣於18時30分通行「國道一號南下364.0

0」【通行路段顯示為「鼎金系統-高雄（九如、建國

路）」】後，直至21時07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北上369.60」

門架，其後即一路北上，於翌日0時42分再通行「國道一號

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園（49A）-林口

（文化北路）」】等內容（侵訴卷第97-102頁），互核一

致，亦與被告於警詢自承：我駕駛本案車輛至桃園市龜山區

A女住處附近載A女，將A女載往桃園市藝文特區附近某地下

停車場，我開車載A女往南下，中途有停留西湖休息站，最

後開到高雄交流道下。之後A女表示要回桃園，我就載A女回

家等語（偵卷第7-11頁），大致相符。倘A女係虛捏情節嫁

禍被告，實無可能對於案發當時被告有駕車前往某地下停車

場，並於本案車輛內徒手撫摸其胸部及下體，又駕車前往某

汽車旅館，並於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方式對其為性

交行為之受害過程，均能證述甚詳，顯見係其難以抹滅之記

憶，倘非A女親身經歷，實難編造杜撰，亦未見有何誇大不

實之處，足認，A女前開證述信而有徵。

　⒋再者，從A女於本案通報後之112年2月15日進行驗傷時，A女

之新處女膜於5、7點鐘方向有輕微裂傷，有受理疑似性侵害

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可參，足證A女之身

體狀態與其所證有遭被告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方式所

可能造成之傷害，相互吻合，再參以證人陳○玲前開證述之

A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心理等被害反應，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

告為猥褻、性交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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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侵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反感、厭惡、

難過之真摯反應相當，益證，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

信屬實。

　⒌末參以本案揭露之過程，係因A女之母因A女於案發當天即11

2年2月14日未上學亦未返家，且留有記載「…我可能不會回

這個家了…我離開後你們可以把關於我的東西停掉，還有我

離開後不要找我…」等內容之紙條（偵卷第83頁），因而至

派出所報案協尋，嗣因A女於112年2月15日1時許自行返家，

A女之父母始帶同A女前往派出所撤尋失蹤人口，於過程中因

A女提及遭被告性侵乙事，警方遂依規定通報，並帶A女前往

驗傷，本案方進入訴訟程序等情，業據A女之母於警詢證述

明確（偵保密卷第35-41頁），並有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

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43頁）等

件在卷可佐，可知A女遭被告性侵後，並未主動循司法途徑

訴追，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

A女迄今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

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

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㈢又A女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明確證述，被告對其為性交行

為當下，其均有推開被告之行為，也有口頭說「不要」等

語，令被告明確知悉其無意願與之為猥褻、性交行為，是被

告當無誤認雙方為合意之空間，且依A女上開證述之被害經

過，足見被告利用與A女獨處之環境及機會，無視A女明確表

示拒絕之意，猶以如事實欄一、二所示方式，分別對A女為

猥褻、性交行為，是被告所為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

均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性交行為，而侵害A女

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㈣起訴書固認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屏東市某汽車

旅館內等語，惟查，依A女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先駕駛本

案車輛駛往桃園市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

對A女為撫摸胸部、下體之行為，其後，被告才又開車搭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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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前往某汽車旅館內，對其為性交行為，且A女在進去該旅

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檯人員說3小時，離開該旅館後，被告

就一直開車，途中停靠3個休息站，並一路往南部開。參以

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6時23分行至桃園後，直至12時52分才

又上高速公路並一路往南，期間陸續停靠3個休息站，有前

開通行軌跡資料（侵訴卷第97-102頁）在卷可佐。足見，被

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應在桃園市某處汽車旅館，可堪

認定。是起訴書關於性交行為地點之記載，應有誤會，併予

敘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本院審酌下列各節，認均無足採：

　⒈被告固辯稱其係在桃園市藝文特區地下停車場之本案車輛內

撫摸A女之後，隨即與A女在車內為性交行為，且A女有同意

云云，惟查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桃園市某汽車

旅館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被告對於其究竟有無撫摸A

女胸部及下體、有無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本案重要事實，先

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沒有在藝文特區地下室停車場摸A

女的胸部跟生殖器，沒有在汽車旅館內違反A女意願，對A女

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偵卷第7-11、129-132頁）；又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改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發生時

間是在藝文特區摸完A女胸部、下體之後等語（侵訴卷第6

0、133-134頁）。前後所述大相逕庭，其所辯是否屬實，已

有可疑。至被告固又辯稱：案發當天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

殺，A女說反正都要死了，有什麼關係等語，然被告本案對A

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均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之，已經本

院認定如前，且A女是否有自殺意願，與其有無同意與被告

為猥褻、性交行為，實屬二事，尚無從以A女有自殺意願，

遽以推論A女有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

　⒉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遭違反意

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一指述遽

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云云。惟查本案除A女之指述外，尚

有證人陳○玲之證述，以及本案車輛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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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

表等證據足資補強A女之證述，業如前述，並非僅有A女之單

一指述；又查A女固有於本案車輛內入睡、未對外求援，並

向證人黃○祺表示伊很安全等行為，惟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

於事發後，對外表現之方式本就會因年紀、人別、對象或生

活環境而異，自不能遽以被害人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

像之典型被害人形象，即逕認並無違反被害人意願、性侵害

之事實，否則即可能陷入「理想被害人（即被害人必須大聲

呼救、驚慌報警、害怕厭惡加害人等形象）」之成見。查A

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跟被告見面是因為那時

候想要尋死等語（侵訴卷第115頁），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

中自陳：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殺等語（侵訴卷第131頁）相

符，足見，A女於案發當天有自殺之想法。又依證人黃○祺

於偵查中證述：我事後有陸陸續續觀察A女的狀況，我記得2

月16日A女到學校的時候，我覺得A女表現的過度正常，讓我

覺得很不尋常，因為以我對A女的瞭解，A女是一個不想讓大

人或別人覺得他是一個麻煩的人，所以刻意表現出他沒事，

A女都在我面前裝得很鎮定，所以我看不出A女的情緒等語

（偵卷第78頁），足見A女之個性為不想麻煩別人、會刻意

想表現出沒事、鎮定，情緒較不會外顯。是參以A女於案發

當天與被告係第一次見面，以及A女當時有輕生念頭之所處

情境，佐以A女不想麻煩別人、情緒較不外露之人格特質等

因素予以綜合考量後，縱A女遭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

性交行為後，仍在本案車輛內入睡，且未向他人求救，並於

證人黃○祺與其聯繫時稱伊很安全等語，尚合於事件脈絡，

且無明顯違背常情之處。況且，亦無從以A女有於車上入

睡、未求救及稱自己很安全等事由逕以反推A女有同意而合

理化被告未經A女同意之猥褻、性交行為，是辯護人前開所

辯，顯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

詞，辯護人之辯護主張亦無足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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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A女係00年0月生，於案發當時為未滿18歲

之少年，有被告之戶籍資料、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

名對照表等件在卷可憑，且被告自承其主觀上認知A女為16

歲等語（偵卷第11、129頁、侵訴卷第60頁），顯見被告對

於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應知

之甚詳。

　㈡核被告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

猥褻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

年犯強制性交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示強制猥褻、事實欄二所示之強制性交犯

行，犯罪時間、地點均不相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

分論併罰。

　㈣被告所犯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A女為網友關係，竟

無視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性

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及心

靈感受，為滿足個人性慾而為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被告

所為應嚴正地予以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

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

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

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考量

被告本案所為犯行，均為妨害性自主等罪之類型犯罪、行為

態樣、手法及犯罪動機則類同，各罪間之責任有一定重複之

非難程度，及衡以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

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

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各節為整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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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之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得上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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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育澤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14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伍月。
　　事　實
甲○○為成年人，其與代號AE000-A112050（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未成年人為網友。甲○○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仍分別為下述犯行：
一、於112年2月14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桃園區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為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視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以手撫摸A女胸部、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猥褻1次得逞。
二、再於同日上午某時許，駕駛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某汽車旅館後，另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強制性交之犯意，在該旅館內，不顧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反A女意願，強行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1次得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情形，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告訴人A女（下稱A女）之胸部、下體，並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等犯行，辯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1次，時間是在藝文特區我摸完A女胸部、下體之後，A女有同意。我在屏東汽車旅館沒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云云。辯護人亦辯護稱：被告並未違反A女之意願，且從A女仍可於本案車輛內入睡，亦未對外求援，且在證人即班導師黃○祺（真實姓名詳卷）與其聯繫時，向證人黃○祺表示自己很安全等行為，足見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遭違反意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一指述遽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等語。惟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並有與A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5-12頁、侵訴卷第110-118頁）、證人即輔導主任陳○玲（真實姓名詳卷）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07-109頁）相符，並有A女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他保密卷第4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他保密卷第5-7頁）、訪視紀錄（他保密卷第8-10頁）、A女手繪現場位置圖（他保密卷第1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卷第55-5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查：
　⒈A女於偵查中證述：我是111年12月在傳說對決上認識被告的，於112年2月14日差不多6點見面，地點在我家附近的公園，我從副駕駛座後面的位置上被告的車，被告就開車開到藝文特區的某個地下室，但開到什麼地方我不記得，被告把車停在某一個地下室後，叫我關掉手機上的追蹤定位，並叫我把網路SIM卡拔掉，然後叫我去坐副駕駛座，之後被告一直要牽我的手，我手就交叉握著，之後被告就一直拉我的2隻手，拉不動後就直接用抱的，我手就一直用著，想反抗但是我起不來，後面被告就一直亂摸我，像是我的胸部跟下面，被告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有反抗，我把他手推開，但推不開，被告的手就抓著我的手，我腳也有踢他反抗。我不知道被告摸了我身體多久，被告有停下來，停下來之後被告就直接開車了，一直開著，後來好像開到一個汽車旅館後停下來，被告說他去付錢，付完錢就把車開到裡面的一個房間裡，然後被告就把我帶到樓上，坐在床上沒多久被告又來抱我，之後就開始做那個事，就是把被告的下面插進女生的下面，後來被告停下來之後，我在床上發呆，發呆到睡著。我們在進去汽車旅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臺說3小時，但後來有沒有3小時我不知道。離開汽車旅館後被告就一直開車，開到高速公路某休息站，又上車開到下一個休息站，後來又不知道開到哪一個休息站，又繼續開車往南走，後來好像開到臺南還是高雄，被告就逛街，逛哪我不知道，後來又到汽車旅館，我就連上WIFI，然後就接到班導打的電話，班導就勸我快回去，電話結束後，我就叫被告帶我回去，被告就帶我回去。後來我凌晨12點還是1點到家。被告對我撫摸或被告的下面插進我下面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不要，也就是拒絕被告等語（他卷第5-12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是在網路遊戲裡認識被告，我印象中案發當天總共與被告去過2個汽車旅館，在跟被告往南開的途中，印象中是有停留3個休息站。我是於111年12月認識被告的，案發當天是我第一次與被告見面。被告在摸我或是性行為時，我一開始都有拒絕被告，我有用手也有用腳推開被告，也有說不要等語（侵訴卷第110-118頁）。
　⒉核與證人陳○玲於偵查中證述：A女講到2月14日的事情時，就一直哭泣，A女說她每天都有想死的念頭。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目前A女表示她只能接受親手、擁抱及親吻等語（偵卷第107-109頁）相符。
　⒊觀諸A女前開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可知，A女就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有在本案車輛駛入某地下停車場時，在本案車輛內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其後又於事實欄二所示時間，在某汽車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對其為性交行為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先後證述均一致，並無明顯重大之矛盾或瑕疵可指。且A女證述被告於案發當天於6時許至其住處附近公園搭載伊，並駕車前往桃園市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其後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之後再駕車一路往南，期間有停留3個休息站等情，核與本案車輛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顯示：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於5時19分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園（49A）-林口（文化北路）」】、於6時23分許通行「國道一號南下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林口（文化北路）-桃園（49A）」】，嗣於12時52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南下66.4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平鎮系統-幼獅」】，其後本案車輛一路南下，途中陸續停靠西湖服務區、清水服務區、新營服務區，嗣於18時30分通行「國道一號南下364.00」【通行路段顯示為「鼎金系統-高雄（九如、建國路）」】後，直至21時07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北上369.60」門架，其後即一路北上，於翌日0時42分再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園（49A）-林口（文化北路）」】等內容（侵訴卷第97-102頁），互核一致，亦與被告於警詢自承：我駕駛本案車輛至桃園市龜山區A女住處附近載A女，將A女載往桃園市藝文特區附近某地下停車場，我開車載A女往南下，中途有停留西湖休息站，最後開到高雄交流道下。之後A女表示要回桃園，我就載A女回家等語（偵卷第7-11頁），大致相符。倘A女係虛捏情節嫁禍被告，實無可能對於案發當時被告有駕車前往某地下停車場，並於本案車輛內徒手撫摸其胸部及下體，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並於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方式對其為性交行為之受害過程，均能證述甚詳，顯見係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倘非A女親身經歷，實難編造杜撰，亦未見有何誇大不實之處，足認，A女前開證述信而有徵。
　⒋再者，從A女於本案通報後之112年2月15日進行驗傷時，A女之新處女膜於5、7點鐘方向有輕微裂傷，有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可參，足證A女之身體狀態與其所證有遭被告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方式所可能造成之傷害，相互吻合，再參以證人陳○玲前開證述之A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心理等被害反應，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般性侵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反感、厭惡、難過之真摯反應相當，益證，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信屬實。
　⒌末參以本案揭露之過程，係因A女之母因A女於案發當天即112年2月14日未上學亦未返家，且留有記載「…我可能不會回這個家了…我離開後你們可以把關於我的東西停掉，還有我離開後不要找我…」等內容之紙條（偵卷第83頁），因而至派出所報案協尋，嗣因A女於112年2月15日1時許自行返家，A女之父母始帶同A女前往派出所撤尋失蹤人口，於過程中因A女提及遭被告性侵乙事，警方遂依規定通報，並帶A女前往驗傷，本案方進入訴訟程序等情，業據A女之母於警詢證述明確（偵保密卷第35-41頁），並有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43頁）等件在卷可佐，可知A女遭被告性侵後，並未主動循司法途徑訴追，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A女迄今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㈢又A女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明確證述，被告對其為性交行為當下，其均有推開被告之行為，也有口頭說「不要」等語，令被告明確知悉其無意願與之為猥褻、性交行為，是被告當無誤認雙方為合意之空間，且依A女上開證述之被害經過，足見被告利用與A女獨處之環境及機會，無視A女明確表示拒絕之意，猶以如事實欄一、二所示方式，分別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是被告所為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均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性交行為，而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㈣起訴書固認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屏東市某汽車旅館內等語，惟查，依A女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先駕駛本案車輛駛往桃園市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對A女為撫摸胸部、下體之行為，其後，被告才又開車搭載A女前往某汽車旅館內，對其為性交行為，且A女在進去該旅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檯人員說3小時，離開該旅館後，被告就一直開車，途中停靠3個休息站，並一路往南部開。參以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6時23分行至桃園後，直至12時52分才又上高速公路並一路往南，期間陸續停靠3個休息站，有前開通行軌跡資料（侵訴卷第97-102頁）在卷可佐。足見，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應在桃園市某處汽車旅館，可堪認定。是起訴書關於性交行為地點之記載，應有誤會，併予敘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本院審酌下列各節，認均無足採：
　⒈被告固辯稱其係在桃園市藝文特區地下停車場之本案車輛內撫摸A女之後，隨即與A女在車內為性交行為，且A女有同意云云，惟查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桃園市某汽車旅館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被告對於其究竟有無撫摸A女胸部及下體、有無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本案重要事實，先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沒有在藝文特區地下室停車場摸A女的胸部跟生殖器，沒有在汽車旅館內違反A女意願，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偵卷第7-11、129-132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改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發生時間是在藝文特區摸完A女胸部、下體之後等語（侵訴卷第60、133-134頁）。前後所述大相逕庭，其所辯是否屬實，已有可疑。至被告固又辯稱：案發當天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殺，A女說反正都要死了，有什麼關係等語，然被告本案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均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之，已經本院認定如前，且A女是否有自殺意願，與其有無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實屬二事，尚無從以A女有自殺意願，遽以推論A女有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
　⒉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遭違反意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一指述遽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云云。惟查本案除A女之指述外，尚有證人陳○玲之證述，以及本案車輛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等證據足資補強A女之證述，業如前述，並非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又查A女固有於本案車輛內入睡、未對外求援，並向證人黃○祺表示伊很安全等行為，惟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於事發後，對外表現之方式本就會因年紀、人別、對象或生活環境而異，自不能遽以被害人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像之典型被害人形象，即逕認並無違反被害人意願、性侵害之事實，否則即可能陷入「理想被害人（即被害人必須大聲呼救、驚慌報警、害怕厭惡加害人等形象）」之成見。查A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跟被告見面是因為那時候想要尋死等語（侵訴卷第115頁），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殺等語（侵訴卷第131頁）相符，足見，A女於案發當天有自殺之想法。又依證人黃○祺於偵查中證述：我事後有陸陸續續觀察A女的狀況，我記得2月16日A女到學校的時候，我覺得A女表現的過度正常，讓我覺得很不尋常，因為以我對A女的瞭解，A女是一個不想讓大人或別人覺得他是一個麻煩的人，所以刻意表現出他沒事，A女都在我面前裝得很鎮定，所以我看不出A女的情緒等語（偵卷第78頁），足見A女之個性為不想麻煩別人、會刻意想表現出沒事、鎮定，情緒較不會外顯。是參以A女於案發當天與被告係第一次見面，以及A女當時有輕生念頭之所處情境，佐以A女不想麻煩別人、情緒較不外露之人格特質等因素予以綜合考量後，縱A女遭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後，仍在本案車輛內入睡，且未向他人求救，並於證人黃○祺與其聯繫時稱伊很安全等語，尚合於事件脈絡，且無明顯違背常情之處。況且，亦無從以A女有於車上入睡、未求救及稱自己很安全等事由逕以反推A女有同意而合理化被告未經A女同意之猥褻、性交行為，是辯護人前開所辯，顯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辯護人之辯護主張亦無足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A女係00年0月生，於案發當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被告之戶籍資料、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等件在卷可憑，且被告自承其主觀上認知A女為16歲等語（偵卷第11、129頁、侵訴卷第60頁），顯見被告對於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應知之甚詳。
　㈡核被告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示強制猥褻、事實欄二所示之強制性交犯行，犯罪時間、地點均不相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所犯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A女為網友關係，竟無視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及心靈感受，為滿足個人性慾而為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被告所為應嚴正地予以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本案所為犯行，均為妨害性自主等罪之類型犯罪、行為態樣、手法及犯罪動機則類同，各罪間之責任有一定重複之非難程度，及衡以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各節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得上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育澤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314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成年
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
肆年伍月。
　　事　實
甲○○為成年人，其與代號AE000-A112050（民國00年0月生，真實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未成年人為網友。甲○○明知A女為未
滿18歲之少年，竟仍分別為下述犯行：
一、於112年2月14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桃園區藝文特區
    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為
    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視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
    反A女之意願，強行以手撫摸A女胸部、下體，以此方式對A
    女強制猥褻1次得逞。
二、再於同日上午某時許，駕駛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某
    汽車旅館後，另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強制性交之犯意，在
    該旅館內，不顧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反A女意
    願，強行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1
    次得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
    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之情形，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
    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
    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
    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
    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
    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
    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告訴人A女（下稱A
    女）之胸部、下體，並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
    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等犯行，辯稱
    ：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1次，時間是在藝文特區我摸完A女
    胸部、下體之後，A女有同意。我在屏東汽車旅館沒有跟A女
    發生性行為云云。辯護人亦辯護稱：被告並未違反A女之意
    願，且從A女仍可於本案車輛內入睡，亦未對外求援，且在
    證人即班導師黃○祺（真實姓名詳卷）與其聯繫時，向證人
    黃○祺表示自己很安全等行為，足見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
    遭違反意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
    一指述遽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等語。惟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並有與A女為
    性交行為1次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
    不諱，核與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5-12頁
    、侵訴卷第110-118頁）、證人即輔導主任陳○玲（真實姓名
    詳卷）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07-109頁）相符，並有A女
    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
    名對照表（他保密卷第4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
    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他保密卷第5-7頁）、訪
    視紀錄（他保密卷第8-10頁）、A女手繪現場位置圖（他保
    密卷第1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卷第55
    -5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頁）、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
    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
    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查：
　⒈A女於偵查中證述：我是111年12月在傳說對決上認識被告的
    ，於112年2月14日差不多6點見面，地點在我家附近的公園
    ，我從副駕駛座後面的位置上被告的車，被告就開車開到藝
    文特區的某個地下室，但開到什麼地方我不記得，被告把車
    停在某一個地下室後，叫我關掉手機上的追蹤定位，並叫我
    把網路SIM卡拔掉，然後叫我去坐副駕駛座，之後被告一直
    要牽我的手，我手就交叉握著，之後被告就一直拉我的2隻
    手，拉不動後就直接用抱的，我手就一直用著，想反抗但是
    我起不來，後面被告就一直亂摸我，像是我的胸部跟下面，
    被告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有反抗，我把他手推開，但推
    不開，被告的手就抓著我的手，我腳也有踢他反抗。我不知
    道被告摸了我身體多久，被告有停下來，停下來之後被告就
    直接開車了，一直開著，後來好像開到一個汽車旅館後停下
    來，被告說他去付錢，付完錢就把車開到裡面的一個房間裡
    ，然後被告就把我帶到樓上，坐在床上沒多久被告又來抱我
    ，之後就開始做那個事，就是把被告的下面插進女生的下面
    ，後來被告停下來之後，我在床上發呆，發呆到睡著。我們
    在進去汽車旅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臺說3小時，但後來有沒
    有3小時我不知道。離開汽車旅館後被告就一直開車，開到
    高速公路某休息站，又上車開到下一個休息站，後來又不知
    道開到哪一個休息站，又繼續開車往南走，後來好像開到臺
    南還是高雄，被告就逛街，逛哪我不知道，後來又到汽車旅
    館，我就連上WIFI，然後就接到班導打的電話，班導就勸我
    快回去，電話結束後，我就叫被告帶我回去，被告就帶我回
    去。後來我凌晨12點還是1點到家。被告對我撫摸或被告的
    下面插進我下面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不要，也就是拒絕被
    告等語（他卷第5-12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是
    在網路遊戲裡認識被告，我印象中案發當天總共與被告去過
    2個汽車旅館，在跟被告往南開的途中，印象中是有停留3個
    休息站。我是於111年12月認識被告的，案發當天是我第一
    次與被告見面。被告在摸我或是性行為時，我一開始都有拒
    絕被告，我有用手也有用腳推開被告，也有說不要等語（侵
    訴卷第110-118頁）。
　⒉核與證人陳○玲於偵查中證述：A女講到2月14日的事情時，就
    一直哭泣，A女說她每天都有想死的念頭。A女有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目前A女表示她只能接受親手、擁抱及親吻等語（
    偵卷第107-109頁）相符。
　⒊觀諸A女前開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可知，A女就被告
    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有在本案車輛駛入某地下停車場時，
    在本案車輛內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其後又於事實欄
    二所示時間，在某汽車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
    對其為性交行為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先後證述均一致，
    並無明顯重大之矛盾或瑕疵可指。且A女證述被告於案發當
    天於6時許至其住處附近公園搭載伊，並駕車前往桃園市藝
    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其後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之後再
    駕車一路往南，期間有停留3個休息站等情，核與本案車輛
    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顯示：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於5時1
    9分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
    園（49A）-林口（文化北路）」】、於6時23分許通行「國
    道一號南下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林口（文化北
    路）-桃園（49A）」】，嗣於12時52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南
    下66.4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平鎮系統-幼獅」】，其
    後本案車輛一路南下，途中陸續停靠西湖服務區、清水服務
    區、新營服務區，嗣於18時30分通行「國道一號南下364.00
    」【通行路段顯示為「鼎金系統-高雄（九如、建國路）」
    】後，直至21時07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北上369.60」門架，
    其後即一路北上，於翌日0時42分再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
    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園（49A）-林口（文化北路
    ）」】等內容（侵訴卷第97-102頁），互核一致，亦與被告
    於警詢自承：我駕駛本案車輛至桃園市龜山區A女住處附近
    載A女，將A女載往桃園市藝文特區附近某地下停車場，我開
    車載A女往南下，中途有停留西湖休息站，最後開到高雄交
    流道下。之後A女表示要回桃園，我就載A女回家等語（偵卷
    第7-11頁），大致相符。倘A女係虛捏情節嫁禍被告，實無
    可能對於案發當時被告有駕車前往某地下停車場，並於本案
    車輛內徒手撫摸其胸部及下體，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並
    於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方式對其為性交行為之受害
    過程，均能證述甚詳，顯見係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倘非A女
    親身經歷，實難編造杜撰，亦未見有何誇大不實之處，足認
    ，A女前開證述信而有徵。
　⒋再者，從A女於本案通報後之112年2月15日進行驗傷時，A女
    之新處女膜於5、7點鐘方向有輕微裂傷，有受理疑似性侵害
    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可參，足證A女之身
    體狀態與其所證有遭被告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方式所
    可能造成之傷害，相互吻合，再參以證人陳○玲前開證述之A
    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心理等被害反應，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
    告為猥褻、性交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
    般性侵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反感、厭惡、
    難過之真摯反應相當，益證，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
    信屬實。
　⒌末參以本案揭露之過程，係因A女之母因A女於案發當天即112
    年2月14日未上學亦未返家，且留有記載「…我可能不會回這
    個家了…我離開後你們可以把關於我的東西停掉，還有我離
    開後不要找我…」等內容之紙條（偵卷第83頁），因而至派
    出所報案協尋，嗣因A女於112年2月15日1時許自行返家，A
    女之父母始帶同A女前往派出所撤尋失蹤人口，於過程中因A
    女提及遭被告性侵乙事，警方遂依規定通報，並帶A女前往
    驗傷，本案方進入訴訟程序等情，業據A女之母於警詢證述
    明確（偵保密卷第35-41頁），並有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
    、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43頁）等件
    在卷可佐，可知A女遭被告性侵後，並未主動循司法途徑訴
    追，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A
    女迄今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
    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
    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㈢又A女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明確證述，被告對其為性交行為
    當下，其均有推開被告之行為，也有口頭說「不要」等語，
    令被告明確知悉其無意願與之為猥褻、性交行為，是被告當
    無誤認雙方為合意之空間，且依A女上開證述之被害經過，
    足見被告利用與A女獨處之環境及機會，無視A女明確表示拒
    絕之意，猶以如事實欄一、二所示方式，分別對A女為猥褻
    、性交行為，是被告所為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均屬
    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性交行為，而侵害A女之性
    自主權，至為明確。
　㈣起訴書固認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屏東市某汽車旅
    館內等語，惟查，依A女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先駕駛本案
    車輛駛往桃園市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對
    A女為撫摸胸部、下體之行為，其後，被告才又開車搭載A女
    前往某汽車旅館內，對其為性交行為，且A女在進去該旅館
    前有聽到被告跟櫃檯人員說3小時，離開該旅館後，被告就
    一直開車，途中停靠3個休息站，並一路往南部開。參以本
    案車輛於案發當天6時23分行至桃園後，直至12時52分才又
    上高速公路並一路往南，期間陸續停靠3個休息站，有前開
    通行軌跡資料（侵訴卷第97-102頁）在卷可佐。足見，被告
    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應在桃園市某處汽車旅館，可堪認
    定。是起訴書關於性交行為地點之記載，應有誤會，併予敘
    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本院審酌下列各節，認均無足採：
　⒈被告固辯稱其係在桃園市藝文特區地下停車場之本案車輛內
    撫摸A女之後，隨即與A女在車內為性交行為，且A女有同意
    云云，惟查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桃園市某汽車
    旅館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被告對於其究竟有無撫摸A
    女胸部及下體、有無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本案重要事實，先
    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沒有在藝文特區地下室停車場摸A
    女的胸部跟生殖器，沒有在汽車旅館內違反A女意願，對A女
    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偵卷第7-11、129-132頁）；又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改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發生時
    間是在藝文特區摸完A女胸部、下體之後等語（侵訴卷第60
    、133-134頁）。前後所述大相逕庭，其所辯是否屬實，已
    有可疑。至被告固又辯稱：案發當天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
    殺，A女說反正都要死了，有什麼關係等語，然被告本案對A
    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均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之，已經本
    院認定如前，且A女是否有自殺意願，與其有無同意與被告
    為猥褻、性交行為，實屬二事，尚無從以A女有自殺意願，
    遽以推論A女有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
　⒉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遭違反意願
    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一指述遽認
    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云云。惟查本案除A女之指述外，尚有
    證人陳○玲之證述，以及本案車輛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
    、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
    等證據足資補強A女之證述，業如前述，並非僅有A女之單一
    指述；又查A女固有於本案車輛內入睡、未對外求援，並向
    證人黃○祺表示伊很安全等行為，惟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於
    事發後，對外表現之方式本就會因年紀、人別、對象或生活
    環境而異，自不能遽以被害人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像
    之典型被害人形象，即逕認並無違反被害人意願、性侵害之
    事實，否則即可能陷入「理想被害人（即被害人必須大聲呼
    救、驚慌報警、害怕厭惡加害人等形象）」之成見。查A女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跟被告見面是因為那時候
    想要尋死等語（侵訴卷第115頁），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自陳：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殺等語（侵訴卷第131頁）相符
    ，足見，A女於案發當天有自殺之想法。又依證人黃○祺於偵
    查中證述：我事後有陸陸續續觀察A女的狀況，我記得2月16
    日A女到學校的時候，我覺得A女表現的過度正常，讓我覺得
    很不尋常，因為以我對A女的瞭解，A女是一個不想讓大人或
    別人覺得他是一個麻煩的人，所以刻意表現出他沒事，A女
    都在我面前裝得很鎮定，所以我看不出A女的情緒等語（偵
    卷第78頁），足見A女之個性為不想麻煩別人、會刻意想表
    現出沒事、鎮定，情緒較不會外顯。是參以A女於案發當天
    與被告係第一次見面，以及A女當時有輕生念頭之所處情境
    ，佐以A女不想麻煩別人、情緒較不外露之人格特質等因素
    予以綜合考量後，縱A女遭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
    行為後，仍在本案車輛內入睡，且未向他人求救，並於證人
    黃○祺與其聯繫時稱伊很安全等語，尚合於事件脈絡，且無
    明顯違背常情之處。況且，亦無從以A女有於車上入睡、未
    求救及稱自己很安全等事由逕以反推A女有同意而合理化被
    告未經A女同意之猥褻、性交行為，是辯護人前開所辯，顯
    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
    ，辯護人之辯護主張亦無足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A女係00年0月生，於案發當時為未滿18歲
    之少年，有被告之戶籍資料、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
    名對照表等件在卷可憑，且被告自承其主觀上認知A女為16
    歲等語（偵卷第11、129頁、侵訴卷第60頁），顯見被告對
    於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應知
    之甚詳。
　㈡核被告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
    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
    褻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
    犯強制性交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示強制猥褻、事實欄二所示之強制性交犯
    行，犯罪時間、地點均不相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
    分論併罰。
　㈣被告所犯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A女為網友關係，竟無
    視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性自
    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及心靈
    感受，為滿足個人性慾而為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被告所
    為應嚴正地予以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
    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
    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考量被
    告本案所為犯行，均為妨害性自主等罪之類型犯罪、行為態
    樣、手法及犯罪動機則類同，各罪間之責任有一定重複之非
    難程度，及衡以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
    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
    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各節為整體非難之
    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得上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育澤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14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伍月。
　　事　實
甲○○為成年人，其與代號AE000-A112050（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未成年人為網友。甲○○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仍分別為下述犯行：
一、於112年2月14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桃園區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為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視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以手撫摸A女胸部、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猥褻1次得逞。
二、再於同日上午某時許，駕駛本案車輛搭載A女前往桃園市某汽車旅館後，另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強制性交之犯意，在該旅館內，不顧A女以手推開及以言語表示拒絕，違反A女意願，強行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1次得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情形，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告訴人A女（下稱A女）之胸部、下體，並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等犯行，辯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1次，時間是在藝文特區我摸完A女胸部、下體之後，A女有同意。我在屏東汽車旅館沒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云云。辯護人亦辯護稱：被告並未違反A女之意願，且從A女仍可於本案車輛內入睡，亦未對外求援，且在證人即班導師黃○祺（真實姓名詳卷）與其聯繫時，向證人黃○祺表示自己很安全等行為，足見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遭違反意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一指述遽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等語。惟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當天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並有與A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5-12頁、侵訴卷第110-118頁）、證人即輔導主任陳○玲（真實姓名詳卷）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07-109頁）相符，並有A女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他保密卷第4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他保密卷第5-7頁）、訪視紀錄（他保密卷第8-10頁）、A女手繪現場位置圖（他保密卷第1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卷第55-5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查：
　⒈A女於偵查中證述：我是111年12月在傳說對決上認識被告的，於112年2月14日差不多6點見面，地點在我家附近的公園，我從副駕駛座後面的位置上被告的車，被告就開車開到藝文特區的某個地下室，但開到什麼地方我不記得，被告把車停在某一個地下室後，叫我關掉手機上的追蹤定位，並叫我把網路SIM卡拔掉，然後叫我去坐副駕駛座，之後被告一直要牽我的手，我手就交叉握著，之後被告就一直拉我的2隻手，拉不動後就直接用抱的，我手就一直用著，想反抗但是我起不來，後面被告就一直亂摸我，像是我的胸部跟下面，被告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有反抗，我把他手推開，但推不開，被告的手就抓著我的手，我腳也有踢他反抗。我不知道被告摸了我身體多久，被告有停下來，停下來之後被告就直接開車了，一直開著，後來好像開到一個汽車旅館後停下來，被告說他去付錢，付完錢就把車開到裡面的一個房間裡，然後被告就把我帶到樓上，坐在床上沒多久被告又來抱我，之後就開始做那個事，就是把被告的下面插進女生的下面，後來被告停下來之後，我在床上發呆，發呆到睡著。我們在進去汽車旅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臺說3小時，但後來有沒有3小時我不知道。離開汽車旅館後被告就一直開車，開到高速公路某休息站，又上車開到下一個休息站，後來又不知道開到哪一個休息站，又繼續開車往南走，後來好像開到臺南還是高雄，被告就逛街，逛哪我不知道，後來又到汽車旅館，我就連上WIFI，然後就接到班導打的電話，班導就勸我快回去，電話結束後，我就叫被告帶我回去，被告就帶我回去。後來我凌晨12點還是1點到家。被告對我撫摸或被告的下面插進我下面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不要，也就是拒絕被告等語（他卷第5-12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是在網路遊戲裡認識被告，我印象中案發當天總共與被告去過2個汽車旅館，在跟被告往南開的途中，印象中是有停留3個休息站。我是於111年12月認識被告的，案發當天是我第一次與被告見面。被告在摸我或是性行為時，我一開始都有拒絕被告，我有用手也有用腳推開被告，也有說不要等語（侵訴卷第110-118頁）。
　⒉核與證人陳○玲於偵查中證述：A女講到2月14日的事情時，就一直哭泣，A女說她每天都有想死的念頭。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目前A女表示她只能接受親手、擁抱及親吻等語（偵卷第107-109頁）相符。
　⒊觀諸A女前開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可知，A女就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有在本案車輛駛入某地下停車場時，在本案車輛內以手撫摸A女之胸部、下體，其後又於事實欄二所示時間，在某汽車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對其為性交行為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先後證述均一致，並無明顯重大之矛盾或瑕疵可指。且A女證述被告於案發當天於6時許至其住處附近公園搭載伊，並駕車前往桃園市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其後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之後再駕車一路往南，期間有停留3個休息站等情，核與本案車輛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顯示：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於5時19分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園（49A）-林口（文化北路）」】、於6時23分許通行「國道一號南下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林口（文化北路）-桃園（49A）」】，嗣於12時52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南下66.4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平鎮系統-幼獅」】，其後本案車輛一路南下，途中陸續停靠西湖服務區、清水服務區、新營服務區，嗣於18時30分通行「國道一號南下364.00」【通行路段顯示為「鼎金系統-高雄（九如、建國路）」】後，直至21時07分始通行「國道一號北上369.60」門架，其後即一路北上，於翌日0時42分再通行「國道一號北上46.70」門架【通行路段顯示為「桃園（49A）-林口（文化北路）」】等內容（侵訴卷第97-102頁），互核一致，亦與被告於警詢自承：我駕駛本案車輛至桃園市龜山區A女住處附近載A女，將A女載往桃園市藝文特區附近某地下停車場，我開車載A女往南下，中途有停留西湖休息站，最後開到高雄交流道下。之後A女表示要回桃園，我就載A女回家等語（偵卷第7-11頁），大致相符。倘A女係虛捏情節嫁禍被告，實無可能對於案發當時被告有駕車前往某地下停車場，並於本案車輛內徒手撫摸其胸部及下體，又駕車前往某汽車旅館，並於旅館內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方式對其為性交行為之受害過程，均能證述甚詳，顯見係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倘非A女親身經歷，實難編造杜撰，亦未見有何誇大不實之處，足認，A女前開證述信而有徵。
　⒋再者，從A女於本案通報後之112年2月15日進行驗傷時，A女之新處女膜於5、7點鐘方向有輕微裂傷，有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保密卷第53-57頁）可參，足證A女之身體狀態與其所證有遭被告以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方式所可能造成之傷害，相互吻合，再參以證人陳○玲前開證述之A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心理等被害反應，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般性侵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反感、厭惡、難過之真摯反應相當，益證，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信屬實。
　⒌末參以本案揭露之過程，係因A女之母因A女於案發當天即112年2月14日未上學亦未返家，且留有記載「…我可能不會回這個家了…我離開後你們可以把關於我的東西停掉，還有我離開後不要找我…」等內容之紙條（偵卷第83頁），因而至派出所報案協尋，嗣因A女於112年2月15日1時許自行返家，A女之父母始帶同A女前往派出所撤尋失蹤人口，於過程中因A女提及遭被告性侵乙事，警方遂依規定通報，並帶A女前往驗傷，本案方進入訴訟程序等情，業據A女之母於警詢證述明確（偵保密卷第35-41頁），並有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偵保密卷第11-12、43頁）等件在卷可佐，可知A女遭被告性侵後，並未主動循司法途徑訴追，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A女迄今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㈢又A女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明確證述，被告對其為性交行為當下，其均有推開被告之行為，也有口頭說「不要」等語，令被告明確知悉其無意願與之為猥褻、性交行為，是被告當無誤認雙方為合意之空間，且依A女上開證述之被害經過，足見被告利用與A女獨處之環境及機會，無視A女明確表示拒絕之意，猶以如事實欄一、二所示方式，分別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是被告所為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均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性交行為，而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㈣起訴書固認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屏東市某汽車旅館內等語，惟查，依A女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先駕駛本案車輛駛往桃園市藝文特區某地下停車場後，在本案車輛內對A女為撫摸胸部、下體之行為，其後，被告才又開車搭載A女前往某汽車旅館內，對其為性交行為，且A女在進去該旅館前有聽到被告跟櫃檯人員說3小時，離開該旅館後，被告就一直開車，途中停靠3個休息站，並一路往南部開。參以本案車輛於案發當天6時23分行至桃園後，直至12時52分才又上高速公路並一路往南，期間陸續停靠3個休息站，有前開通行軌跡資料（侵訴卷第97-102頁）在卷可佐。足見，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應在桃園市某處汽車旅館，可堪認定。是起訴書關於性交行為地點之記載，應有誤會，併予敘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本院審酌下列各節，認均無足採：
　⒈被告固辯稱其係在桃園市藝文特區地下停車場之本案車輛內撫摸A女之後，隨即與A女在車內為性交行為，且A女有同意云云，惟查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地點係在桃園市某汽車旅館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被告對於其究竟有無撫摸A女胸部及下體、有無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本案重要事實，先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沒有在藝文特區地下室停車場摸A女的胸部跟生殖器，沒有在汽車旅館內違反A女意願，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偵卷第7-11、129-132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改稱：我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發生時間是在藝文特區摸完A女胸部、下體之後等語（侵訴卷第60、133-134頁）。前後所述大相逕庭，其所辯是否屬實，已有可疑。至被告固又辯稱：案發當天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殺，A女說反正都要死了，有什麼關係等語，然被告本案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均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之，已經本院認定如前，且A女是否有自殺意願，與其有無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實屬二事，尚無從以A女有自殺意願，遽以推論A女有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
　⒉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A女後續行為舉措與常人遭違反意願猥褻、性交後所具有之反應不符，實難以A女單一指述遽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云云。惟查本案除A女之指述外，尚有證人陳○玲之證述，以及本案車輛之高速公路通行軌跡資料、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等證據足資補強A女之證述，業如前述，並非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又查A女固有於本案車輛內入睡、未對外求援，並向證人黃○祺表示伊很安全等行為，惟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於事發後，對外表現之方式本就會因年紀、人別、對象或生活環境而異，自不能遽以被害人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像之典型被害人形象，即逕認並無違反被害人意願、性侵害之事實，否則即可能陷入「理想被害人（即被害人必須大聲呼救、驚慌報警、害怕厭惡加害人等形象）」之成見。查A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跟被告見面是因為那時候想要尋死等語（侵訴卷第115頁），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約見面是因為A女要自殺等語（侵訴卷第131頁）相符，足見，A女於案發當天有自殺之想法。又依證人黃○祺於偵查中證述：我事後有陸陸續續觀察A女的狀況，我記得2月16日A女到學校的時候，我覺得A女表現的過度正常，讓我覺得很不尋常，因為以我對A女的瞭解，A女是一個不想讓大人或別人覺得他是一個麻煩的人，所以刻意表現出他沒事，A女都在我面前裝得很鎮定，所以我看不出A女的情緒等語（偵卷第78頁），足見A女之個性為不想麻煩別人、會刻意想表現出沒事、鎮定，情緒較不會外顯。是參以A女於案發當天與被告係第一次見面，以及A女當時有輕生念頭之所處情境，佐以A女不想麻煩別人、情緒較不外露之人格特質等因素予以綜合考量後，縱A女遭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後，仍在本案車輛內入睡，且未向他人求救，並於證人黃○祺與其聯繫時稱伊很安全等語，尚合於事件脈絡，且無明顯違背常情之處。況且，亦無從以A女有於車上入睡、未求救及稱自己很安全等事由逕以反推A女有同意而合理化被告未經A女同意之猥褻、性交行為，是辯護人前開所辯，顯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辯護人之辯護主張亦無足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A女係00年0月生，於案發當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被告之戶籍資料、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等件在卷可憑，且被告自承其主觀上認知A女為16歲等語（偵卷第11、129頁、侵訴卷第60頁），顯見被告對於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應知之甚詳。
　㈡核被告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示強制猥褻、事實欄二所示之強制性交犯行，犯罪時間、地點均不相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所犯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A女為網友關係，竟無視A女於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及心靈感受，為滿足個人性慾而為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被告所為應嚴正地予以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本案所為犯行，均為妨害性自主等罪之類型犯罪、行為態樣、手法及犯罪動機則類同，各罪間之責任有一定重複之非難程度，及衡以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各節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得上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